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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文登区卫生健康局

威文发改发〔2024〕55号

关于明确托育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有关托育服务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托育服务收费管理，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健

康发展，保障婴幼儿家庭和托育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省、

市有关托育服务收费管理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

（一）托育费，是指托育服务机构（含托育中心、幼儿园托

班等，下同）为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收取的费用。公办和开展普

惠托育服务的民办托育服务机构，收取的托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管理。



（二）服务性收费，是指托育服务机构完成正常托育服务外，

为婴幼儿提供的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包括：伙

食费、车辆接送服务费、延时托管服务费。

（三）代收费，是指托育服务机构为方便婴幼儿学习和生活，

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包括

床上用品费、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儿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

二、收费标准

（一）托育费。全日托每生每月最高收费标准：公办托育服

务机构托大班、混龄班 1200 元，托小班 1400 元，乳儿班 1900

元；开展普惠托育服务的民办托育服务机构托大班、混龄班 1500

元，托小班 1700元，乳儿班 2200元。托育服务机构可在不超过

上述标准的基础上，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全日托时间一般不低于 8 小时/工作日，具体由卫生、教育

部门研究确定。提供半日托、计时托等其他托育服务的，每小时

托育费标准以托育服务机构全日托每小时托育费为基准，在上浮

不超过 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由托育双方协议约定。

（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托育服务机构收取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应遵循自愿委托、方便婴幼儿生活和非营利原则。代收

费项目由托育服务机构按照实际支出情况收取。

三、收费方式

（一）托育费可按月、季度收取，具体收取方式由双方通过

协议方式确定。



（二）伙食费、延时托管费按月收取，按月结清；其他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即时发生，即时收取，分项列明，据实结算。

四、托育费退费政策

各托育服务机构因自身原因及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停托的，

不得收取停托期间的托育费，已经收取的予以退费或抵顶后续收

费，具体金额按当月工作日日均收费标准和停托期间工作日天数

计算；因婴幼儿方自身原因不能正常入托的，退费办法由托育双

方通过协议方式确定。

五、其他规定

（一）非普惠性民办托育服务机构托育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管理。

（二）托育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通过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招生简章、公示栏、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向社

会和婴幼儿家长公开服务单位性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

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变化的，应及时更新公示内容。

（三）在招生前没有按规定公示收费标准，或者没有明确收

费标准拟调整变化的，对新招收婴幼儿的收费不得高于上年度收

费标准。

（四）托育服务机构应与家长签订协议，明确托育服务机构

性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退费政策，以及双方的

权利、责任、义务等内容。

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8 月



31日。文登区发展和改革局 文登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幼儿园

开设托班托育费收费标准的批复》（威文发改发〔2023〕16号）

同时废止。

威海市文登区发展和改革局 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

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 威海市文登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 8月 1日

抄送: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

威海市文登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1日印发


